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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师范学院处室文件 
教学〔2016〕19 号 

 

关于规范合作培养及特殊招生渠道 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的通知 

各相关学院： 

为落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座谈会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合作培养及特殊

招生渠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管理，经研究，决定对 2015 级合作培养

专业、专升本专业、对口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集中审查，发现和解决

方案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完善方案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审查内容 

1、完善课程体系结构。相关学院在审查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生源

素质和学习基础等特殊性，贯穿社会责任教育、实践能力培养、创新创

业教育“三位一体”的总体要求，在结构上注意合理性，体现专业知识

体系的完整性、连贯性和延伸性。 

2、细化培养目标规格。进一步明确专业培养目标，使培养目标的

表述更加科学、明晰，体现学校办学定位。进一步细化专业培养规格，

从知识结构、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等方面进行阐述并设定培养标准（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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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要求），充分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。 

3、规范通识必修课程。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大学英语、大学体育等

通识必修课程名称、学分、开课学期等已由学校充分调研论证，原则上

不可改动。 

4、优化专业课程设置。进一步优化专业课程模块设置，充分体现

对专业培养规格的支撑，合作培养专业要加强与对方学校课程的对接；

对口招生专业应突出专业教育，加强职业能力教育。 

5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。应突出实践动手能力培养，增加见习、实

习、技能培训等课程和教学环节，各专业应至少开设 1门以上体现专业

特色的综合实践课程。 

6、规范学分学时管理。合作培养专业总学分原则上控制在 155-175

之间，可适度突破学校的相关规定及框架；对口专业总学分原则上为 170

学分左右，课堂教学总学时控制在 2400 学时以内；专升本专业总学分

控制在 85 学分左右，课堂教学总学时控制在 880 学时以内。课外实践

部分每 32 学时计 1 学分；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、教育研习环节每 1 周

计 1学分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1、高度重视审查工作。各学院应高度重视相关专业培养方案的审

查工作，须成立以院长为组长、专业负责人及骨干教师参与的培养方案

审查修订小组，加强调研并组织开展行业专家参与的专门论证，确保培

养方案定稿质量。 

2、按时报送方案定稿。请相关学院于 6月 20 日前将各类专业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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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方案定稿报教务处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

 附件：1.合作培养及特殊招生渠道专业一览表 

2.各类人才培养方案汇编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 务 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1 日 



 

— 4 —

 

附件：1 

 

合作培养及特殊招生渠道专业一览表 

类别 专业名称 

合作培养专

业 

制药工程、生物科学、财务管理、视觉传达、学

前教育、英语教育、财务管理（刘铭传学院）、电

子信息工程技术（刘铭传学院）、计算机科学与技

术（刘铭传学院）等 

对口专业 

服装与服饰专业、体育教育、酒店管理、生物技

术、电子信息工程技术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市

场营销等 

专升本专业 

学前教育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英语、视觉传达设

计、财务管理、体育教育、化学、计算机科学与

技术、汉语言文学等 

 

备注：2015 年后不再招生的专业可不用提供人才培养方案。 

 


